
教发中心〔2025〕8 号

关于 2025 年上半年继续教育学时
认定相关工作的通知

学校各单位：

根据《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国商学院教师继续教育学时

计算与认定细则》文件要求，2025 年学时申报工作分为上下

半年进行，现将 2025 年上半年的继续教育学时申报事项通

知如下：

一、学时要求

（一）继续教育分为公需科目、专业科目和个人选修科

目三类。根据文件要求，我校 45 周岁（含）以下专任教师，

每年至少完成 90 培训学时：其中公需科目不少于 30 学时，

专业科目不少于 42 学时，选修科目不少于 18 学时。

（二）明年拟申报职称的老师（不分年龄）必须完成今

年的继续教育学习，提供今年的继续教育证书。

二、认定程序

（一）系统注册

1.广东省教师继续教育信息管理平台（下简称广东二师

平台）http://jsglpt.gdedu.gov.cn

1）未登录过二师平台的，填写附件 2 表格，由本单位

秘书汇总后，发给教师发展中心覃老师，待录入系统后按附

件 3 操作指引登录。

2）登录过二师平台，但忘记密码的，请按附件 3 操作

指引登录。

2.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网上服务平台（下简称

专技平台）ggfw.hrss.gd.gov.cn

1）该系统由申报人自行注册，忘记账号、密码的均由

个人找回。



2）申报学时前，各位申报人须同时注册“广东二师平

台”及“专技平台”，完善个人基本信息，并确保两个平台

个人信息一致，顺利对接学时（“广东二师平台”个人页面

左边会显示账号匹配情况），专技平台才能生成证书（请注

意，继续教育证书是在专技平台打印）。

3）专技平台个人信息中的专业系列请选择高等学校教

师。

（二）学时申报

1.公需科目由广东省教育厅统一部署安排，教师登录广

东二师平台，通过上方“公需课学习”进入选课页面，选择

其中一个课程（共 30 学时）完成公需课学习任务。完成学

习任务通过考核后，所获得的公需课学时数据自动录入本平

台并同步到“专技平台”。

2.专业科目和选修科目可自主开展线上、线下形式的学

习，统一登记认定学时。具体如下：

1）教师系列专业技术人员登录广东二师平台，上传专

业科目 42 学时、选修科目 18 学时的学时证明，申报学时认

定，由学校、教育厅审核认定后，数据自动对接至“专技平

台”，如学时数达标，由专技平台发放继续教育证书。（请

注意，教师系列专业技术人员统一在一个系统完成继续教育

的学习和学时的申报。）

2）其他系列职称的专业技术人员申报专业科目、选修

科目学时，统一在专技平台登记。个人申报后，由学校、人

社厅审核认定。申请人所在行业主管部门对专业科目、选修

科目的学时及学习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3）由学校相关单位组织的培训由各主办单位统一出具

证明。

4）学时计算详见附件 1《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国商学院

教师继续教育学时计算与认定细则》。



三、认定时间

请各申报人按照以上程序进行申报，并于 2025 年 6 月

30 日前完成本人上半年的继续教育学时申报工作。下半年的

学时申报工作预计今年 10 月底启动，12 月 20 日前截止。本

年度 90 学时的要求需在下半年的截止时间前完成。（非认

定时间不予审核）

四、其他说明

（一）申报学时后，请耐心等待，一周后可登录系统检

查审核情况。

（二）请相关申报人员加入 QQ 群 377450046，学校有且

仅有此一个继续教育官方群，申请加入请实名制（部门+姓

名），联系人：教师发展中心覃老师，联系电话 22245020。

附件：1.教师继续教育学时计算与认定细则

2.未录入系统教师信息

3.系统登录操作指引

4.2025 年新入职教职工培训证明

教师发展中心

2025 年 6 月 3 日


